
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估值机构的独立性、估值假设前提的合理性、估值方法

与估值目的的相关性以及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发表的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

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通过间接控股境外子公司宏川智慧物流（香港）有限公司作为本次交

易的要约人，拟在先决条件获得满足的情况下，发出自愿性全面要约，

以现金方式向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龙翔集团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标的公司”）全部股东收购标的公司所有已发行股份（以下简

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已认真审阅了重大资产购买

报告书（草案）及相关文件，对本次重组所涉及的标的资产估值事项

进行了核查，就本次估值机构的独立性、估值假设前提的合理性、估

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的相关性、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本次交易的估值机构为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

有限公司。估值机构及估值人员与公司、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除业务

关系外，无其他关联关系，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。上

述估值机构具有独立性。 

2、估值报告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，遵循

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，符合估值对象的实际情况和本次交易的实

际情况，估值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。 



3、估值机构在估值过程中遵循了独立性、客观性、科学性、公

正性等原则，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公司实际情况和本次交易实际情

况的估值方法，选用的可比公司、可比交易恰当、参照数据可靠；估

值方法选用恰当，估值结论合理，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相关性一致。 

4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，本次交

易价格是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，通过谈判确定，并已综合考虑了多方

面的影响因素，交易价格合理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

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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